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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銷到底合不合法（三）⾯對直銷，在法律上有什麼該注意的事？

⽂:何剛（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2-12-13

案例

K是剛畢業的社會新鮮⼈，進⼊職場後第⼀份⼯作加⼊了看似合法的P傳銷公司，繳了7萬元⼊會費。K獲
得第⼀份薪⽔後，興⾼采烈地邀請⼤學好友L加⼊，但L總覺得K所推廣的產品怪怪的，基於⼈情壓⼒也說
不上⼝，該如何⽤法律處理這個問題呢？

本⽂

多層次傳銷包裝的交易⾏為樣式層出不窮，在上⼀篇[1]提到了社會上出現的⼤部分態樣，⼩則違反⺠事，⼤則
違反⾏政、刑事等經濟法規，因此⾯對違法多層次傳銷，筆者建議讀者可以從三⽅⾯法律⾓度思考。（⾒圖
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28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onsumers-loan-contract


圖1 親友找我加⼊直銷，有哪些法律上可以注意的事？
資料來源：何剛 / 繪圖：Yen

⼀、合法的公司設⽴或報備不等於合法的商業⾏為

多層次傳銷企業為了爭取消費者的信任，通常會以公司的型態拉攏消費者加⼊，並且會以「公司既然合法存在
也經過報備，那商業⾏為必然沒問題」的理由說服消費者投⼊，但須注意，在我國對於商業組織型態（譬如公
司）都是採取形式寬鬆審查，只要滿⾜公司的設⽴要件，即可合法登記成⽴，但切記這並不代表合法的公司必
然會做出合法的商業模式。



⼆、謹慎判斷銷售產品和介紹⼈員之間的利潤關係

在第⼀篇提到，合法的多層次傳銷必須滿⾜三個要件：介紹他⼈參加的傳銷⾏為、多層級的組織性、銷售商品
或服務，如果沒有實質的銷售商品，就會涉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2]的問題。

（⼀）不是以介紹他⼈加⼊、成為會員為「主要」收⼊來源

對於「主要」的判斷依據，是以介紹⼈員的收⼊是否超過總傳銷商業模式的50％等因素為準，如果超過通常
就會被歸類為違法的多層次傳銷[3]。

（⼆）商品與服務具「合理市價」

判斷商品或服務是不是合理市價，主要可參考⾮多層次傳銷業者的同質性商品；再搭配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多
層次傳銷事業⾏銷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做⽐較，以兩者間的獲利率為判斷依據[4]。

三、法律保障多層次傳銷的傳銷商可以退出或退貨，受猶豫期間可以保障

消費者⾸次購買商品後如加⼊傳銷的體系，即成為傳銷商[5]，然⽽，對於上述的判斷，消費者通常難以事前掌
握，通常都須等到權利受損後，經過法院救濟，才能由法院就多層次傳銷企業的財務狀況判斷，因此在簽約前
消費者就企業資訊須謹慎掌握，如果不慎簽約了，仍可以依照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辦理解約及終⽌契約[6]。

（⼀）簽約30⽇內

書⾯⽅式無條件解約，並取回全額商品價⾦，但應扣除已領取獎⾦及商品價值減損及運費。

（⼆）簽約超過30⽇

1. 若為服務性質

書⾯⽅式無條件終⽌契約，並取回9成價⾦，但應扣除已領取獎⾦及商品價值減損。

2. 若為商品性質

（1）可領取狀態未超過6個⽉：書⾯⽅式無條件終⽌契約，並取回9成價⾦，但應扣除已領取獎⾦及商
品價值減損及運費。

（2）可領取狀態超過6個⽉：此時基於保護法律安定性，避免交易狀懸⽽未決，傳銷商將喪失終⽌權



利，故應特別注意。

四、案例解答

L社會新鮮⼈⾯臨P傳銷公司，應注意：⾸次加⼊的會費，是否有換取相對應的合理商品與服務？並且要注意P
公司的傳銷模式是不是只有透過收取會費營運⽽無銷售實質商品？如果P公司只透過拉攏會員的會費分發獎
⾦，已經構成違法多層次傳銷，L應趕緊透過解約或中⽌離開P公司，避免損害擴⼤。

註腳
   此為系列⽂章，包括：

何剛（2020），《直銷到底合不合法（⼀）什麼是直銷？法律上如何規範？如何判斷是不是合法的直銷
？》。
何剛（2020），《直銷到底合不合法（⼆）什麼是違法多層次傳銷？違法招攬會員吸取費⽤並層層吸收
下線，可能涉及哪些法律問題？》。

[1]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之收⼊來源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
服務為主，不得以介紹他⼈參加為主要收⼊來源。」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違反第⼗⼋條規定者，處⾏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億元以下罰⾦。」

[2]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細則第6條第2項：「本法第⼗⼋條所稱主要之認定，以百分之五⼗作為判定標準
之參考，再依個案是否屬蓄意違法、受害層⾯及程度等實際狀況合理認定。」

[3]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細則第6條第1項：「本法第⼗⼋條所稱合理市價之判斷原則如下：
⼀、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得以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之售價、品質為最主要之參考
依據，輔以⽐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銷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獲利率，以及考量特別
技術及服務⽔準等因素，綜合判斷之。
⼆、市場無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依個案認定之。」

[4]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5條：「
I 本法所稱傳銷商，指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獲得佣⾦、獎⾦或其他經濟利益
，並得介紹他⼈參加及因被介紹之⼈為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他⼈參加，⽽獲得佣⾦、獎⾦或其
他經濟利益者。
II 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定條件成就後，始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參加之資格者
，⾃約定時起，視為前項之傳銷商。」

[5]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0條：「
I 傳銷商得⾃訂約⽇起算三⼗⽇內，以書⾯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或終⽌契約。
II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效後三⼗⽇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傳銷商送回之商品
，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及其他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款項。
III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傳銷商之款項，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致商品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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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直銷，多層次傳銷，猶豫期間，解除契約，退貨

損滅失之價值，及因該進貨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或報酬。
IV 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1條：「
I 傳銷商於前條第⼀項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終⽌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
。但其所持有商品⾃可提領之⽇起算已逾六個⽉者，不得要求退貨。
II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終⽌⽣效後三⼗⽇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並以傳銷商原購價格百分之九
⼗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
III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時，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或
報酬。其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者，亦得扣除減損之⾦額。
IV 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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